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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一学校办学场地将被收回？
网传位于晋安区杨廷路的福州中加学校的办学场所将被收回，停止新的招生，

该学校辟谣；福州市教育局已介入处理，将尽快推进解决

楼下私改公共水管，暴雨天楼上返水？
丽景天成1期一业主称，楼下阳台公共水管被改至屋外；物业称改水管未报备，社区将介入协调

企查查平台显示，福
州加皇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共有两个股东，其中，大股
东为加煌教育咨询（北京）
有限公司，占股70%；福建
五和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占
股30%。福州加皇的营业
期限为 2014 年 5 月 23 日
至 2024年 5月 22日，确已
届满。但公司目前的登记
状态仍为存续（指企业依
法 存 在 并 继 续 正 常 营
业）。同时，5月 24日，福
州中加学校发布公告称，
将依法办理变更举办者财
产清算，清算日为 2024年
5月24日，清算组已成立。

记者调查发现，中加
学校办学近七年，双方曾两
次对簿公堂。相关信息显

示，2021年11月，福州加皇
因合同纠纷，将五和建设告
到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
2022年4月，五和建设也因
租赁合同纠纷，将加煌教育
咨询（北京）有限公司、福州
中加学校、福州加皇教育投
资有限公司一并告到福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记者还注意到，6月24
日一自媒体账号发布了福
州中加学校普高招生相关
信息，疑中加学校仍积极为
招生工作做宣传推广。据
知情人士透露，此次事件由
内部股东之间的纠纷引起，
目前，教育部门已给该校高
中部批了招生指标，允许正
常招生，初中部和小学部的
招生计划暂未确定。

21日上午，记者来到
福州中加学校了解情况，
但被拒之门外。现场工作
人员表示，此事不宜透露
详情，若要了解，需前往福
州市教育局。而后，记者
又先后拨打了中加学校学
生处、总务处的电话，接听
电话的工作人员均表示，
对此事并不了解，无法透
露具体情况。

随后，记者又以家长
的身份拨通了学校招生办
的电话。当记者表示对于
学校是否还能正常办学感
到担忧时，招生办接听电
话的工作人员表示，五和
建设在中加学校内仅占股

30%，此次只是“小股东”
纠纷，并不会影响正常教
学，校方已报警处理，“我
们的招生计划也在有序进
行中，家长不需要担心”。

记者又来到位于晋安
区三盛 i33城市广场的五
和建设。现场工作人员表
示，公司有关领导不在，待
回来后会联系记者。当日
下午，记者再次拨打了该
工作人员的电话，但均未
接通。截至截稿前，记者
未收到回复。

福州市教育局有关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有
关处室已介入处理，正在
积极协商，会尽快解决。

记者注意到，在福州中
加学校官网和微信公众号
上，同样有一则《严正声
明》。声明称，近日网络上
出现的“五和建设收回办学
场所”“停止新的招生”等传

闻均属不实和谣言。该份
声明发布时间为 6 月 3日，
在五和建设声明的发布日
期之前。

声明指出，福州中加学
校根据法律法规以及教育主

管部门要求正常进行外资举
办者变更工作，不存在“停止
学校招生指标”问题，新一届
招生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针
对个别不法分子为满足一己
私利，恶意散布谣言的违法

行为，福州中加学校已经向
公安机关报案并向教育主管
部门汇报了相关情况。同
时，该校保留直接追究法律
责任的权利，坚决维护广大
师生和家长的合法权益。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福
州中加学校、三盛国际公园
（福州奥林匹克花园）项目
土地均由福建五和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
和建设”）拍下，五和建设被
三盛收购后，项目由三盛投
资开发。至今，福州中加学
校项目，也仍能在三盛集团
的官网上看到。

6月 11日，五和建设发

布《关于福州中加学校办学
现状的声明》，称将依法收
回位于福州市晋安区杨廷
路789号的福州中加学校办
学场所。

声明显示，福州中加学
校是福州加皇教育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加
皇”）举办、经福州教育局
批准的民办非营利学校。
福州加皇经营期限已于

2024 年 5 月 22 日届满，根
据公司章程应依法立即启
动解散、清算程序，福州中
加学校面临无主举办者状
态。同时，办学场地方面，
福州加皇经营期限届满
后，五和建设与福州加皇
签署的《福州中加学校办
学协议》自然终止，福州中
加学校与五和建设无办学
场所租赁或其他形式的合

作关系。
五和建设表示，已经向

福州加皇、福州中加学校发
出收回学校办学场所的律
师函和声明函，明确将依法
收回福州中加学校办学场
所。而基于上述福州中加
学校办学现状，五和建设郑
重提醒学校广大师生、广大
家长，审慎选择上学机构，
避免出现不必要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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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网传“福建五和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宣布将依法收回位于福州市晋安区
杨廷路789号的福州中加学校的办学场
所”。但就在本月3日，福州中加学校同
样发布了一则严正声明，称网络上出现
的“五和建设收回办学场所”“停止新的
招生”为谣言。

相关资料显示，福州中加学校于
2017 年首次招生并开学，总占地面积达
200亩，建筑面积近10万平方米，按现代
化国际校园高标准、高质量要求建设，设
有小学、初中、高中。根据2023年8月23
日福州市发改委公布的《市属教育收费》
显示，福州中加学校的一年学费为：小学
52000元；初中58000元；高中72000元。

一所按国际标准打造的“高端校”，缘
何被场所“困住”？海都记者进行了调查
了解。福州市教育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目前已经介入该事件，正在积极处理。

场地方、学校均未正面回复

中加学校办学近七年
合作方曾两次对簿公堂场地方发声明称，办学场所租赁合作自然终止

校方澄清，“停止招生”传言不实

调查：

海都讯（记者 郭思琪
文/图）“阳台水管是公共
管道，二楼的业主怎么能随
意改建？”近日，家住福州市
仓山区金山大道丽景天成1
期 2号楼的居民林女士称，
由于楼下业主私自将阳台
的公共水管改至屋外，且增
加弯道，导致自家屋内水管
出现返水的情况，前些天暴
雨天气，屋内竟出现了高至
脚踝的积水，此前她已向物
业寻求帮助，但物业数次介
入协调未果。

林女士家住三楼，她告
诉记者，前些天福州下暴
雨，其阳台下水管道涌出的
水很快便到了脚踝，这让林

女士一家慌了神，一边应急
处理，一边联系物业。物业
工作人员到场后，帮助林女
士疏通了水管，同时发现二
楼业主在装修房屋时私自
将阳台的公共水管改至屋
外，还增加了一个弯道。林
女士认为，水管返水一事要
归咎于楼下业主私改水管
的行为和物业对其装修监
管的疏忽。

面对这一情况，林女
士希望物业劝说楼下业主
尽快将水管恢复原状。但
事情进展并不顺利，据林
女士说，楼下业主认为改
动已完成，恢复原状会带
来诸多不便，反而建议林

女士等楼上业主效仿其修
改管道。

丽景天城服务中心江
主管解释称，出现返水当
天，物业曾请疏通师傅前来
作业，疏通出不少灰尘状垃
圾，怀疑返水与管内垃圾堆
积和楼下业主改建水管有
关，但仍需专业人员判断。
据一位经验丰富的管道工
判断，认为二楼业主在管道
的改建中，堆积异物，对楼
上业主影响较大。

江主管告诉记者，二楼
业主确有提交整屋装修的
申请，但没有报备改建公共
水管一事。江主管表示，在
发现二楼业主私改水管后，

曾多次与该业主交涉，该业
主同意协商，却始终无法与
林女士达成一致方案。

25日早上，记者来到丽
景天成 1期 2号楼附近，注
意到二楼业主阳台水管暴
露于墙外，与其他住户的不
同。记者多次按该业主家
门铃欲了解情况，却无人回
应。

随后记者与金山街道
取得联系，工作人员表示，
会督促丽景社区介入协调。

就此事，记者咨询了福
建律师海都公益团福建建
达律师事务所李洋律师。
李洋律师强调，公共管道由
全体业主共同使用，全体业

主对其享有共有和共同管
理的权利。依照《民法典》
第二百八十五条的规定，物
业有权管理建筑区划内的
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若
业主需要改动公共下水管
道的，应当征得物业的许
可。同时，需由具有资质的
企业进行施工，且施工需符
合国家标准和地方规范。
上述事件中，业主未经许可
擅自改变共有公共管道的
行为，违反了《民法典》第二
百九十五条及第二百九十
六条的规定，依照《民法典》
第二百八十六条第二款的
规定，应当承担停止侵害、
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

原状、赔偿损失等法律责
任。受到侵害的业主方可
以要求物业出面协调处理，
如无法调解的，可以收集证
据向人民法院起诉。

二楼业主将水管移至墙外

航拍福州中加学校


